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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理工大学与**企业
建立
“福建理工大学——**企业**领域联合研发中心（或创新中心、联合实验室等平台类型）”
合作协议




甲方：**有限公司                     
乙方：福建理工大学                   




签订地点：                                  上海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公司简介：
福建理工大学简介：
甲乙双方本着“诚实守信、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一致决定合作共建“……联合研发中心”。该“中心”乙方的建设主体责任单位为福建理工大学**学院，依托校方科研力量与企业产业化资源进行全面合作，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一、合作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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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作内容


四、合作方式
（一）甲方的权利与义务

（二）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五、经费管理
1、启动经费。甲方向乙方提供研发平台经费，合作期    年（注：不超过5年）总经费       万元（不低于200万元）；首期到校经费不得低于100万元，在合同签订后15个工作日内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划拨至乙方银行账户；后续资金可根据项目进展情况分笔支付；未按协议约定到款，联合研发平台自动撤销。
乙方账户信息：
纳税人名称：福建理工大学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350000746375087E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大学新区学府南路33号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福州市大学城支行
银行账号：35050161990109123123

2、平台经费应按照合同或协议约定合理使用，具体参照《福建理工大学横向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执行。


六、知识产权归属及保密条款


七、其他
1、双方合作过程中发生的争议、分歧及未尽事宜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通过向被告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2、甲乙双方合作期限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合同期满，如果双方有继续合作的愿望且符合续签条件，双方可签署续签协议。不符合续签条件，自本协议到期之日起即自动终止，校企联合科研平台自动撤销，已到账经费可继续开展具体课题研究。
3、任一方违反约定，经守约方书面催告后15日内仍未整改的，守约方有权单方无责解除本协议，并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此产生的损失。违约方在本协议项下的违约/赔偿责任上限为基于本协议项下合作而实际支付的全部款项。
4、本协议所载内容不应被解释为甲乙双方合伙、合资或其他本合同涉及的科研合作内容以外的关系，不得用于其他任何性质的商业活动。对有违反或不执行合同者，不进行实质性科技合作或存在损害国家利益、学校利益者，学校有权解除校企联合科研平台合同并有权追究其相关责任。
5、经学校批准成立的联合科研平台若有需要可以挂牌，但正式挂牌前应满足保障科研平台正常开展运行的必要的启动经费足额到账，挂牌有效期为合同有效期，挂牌适用范围为科研合作及其成果推广。联合科研平台仅在甲乙双方挂牌，不得在其他单位挂牌，不得建立分支机构，不得刻制印章，不得对外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联合研发中心为非实体机构，甲乙双方不得以“**联合研发中心”字样的名义在校外注册登记为独立法人机构。
6、本协议经双方签署生效，一式四份，各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可以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同样具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甲方：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福建理工大学

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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